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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礼华

典当，我国古代最早称之为“质”，

《 说文解字》（成书于公元 100年）释

义为“以物相赘”，即“以物质钱，从敖

贝，犹放贝当复取之也”。故包括西方

的《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及《 美国百科

全书》在内的一些书籍，均认为我国的

典当早在二三千年前的西周前后即已存

在。但典当作为一个行业在历史上有明

确的文字记载，则是在南北朝时期（公

元303-589年），距今已逾1500年历

史。其发端乃是佛教寺院作为宗教组

织与慈善团体为周济贫民而设置的“质

库”，这与欧洲的典当业由基督教会创

办，日本中古时期由佛教寺院主持典当

的历史轨迹是一致的，只不过他们发端

的时间均迟于中国而已。
南北朝时期典当业的发端有其特

殊的历史背景。首先，经过始于东汉末

年的上百年的诸侯混战以后，我国进入

了五胡入主中原的战乱时期，民族矛盾

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矛盾十分

尖锐。再加上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在

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无数平民

百姓本来就难以维持温饱生活，倘遇

到水、旱、雹、震、蝗等灾害，更是雪

上加霜，不仅日常生活求借无门，而且

播种季节更无钱购买种子、农具，社会

生产力面临着日益衰败的严峻局面。因

此，迫切需要以“抵押贷款”形式出现

的典当业来融通资金。
由于在南北朝时期，典当业仅仅作

为慈善事业出现，起着扶贫济困，以解

燃眉之急的作用，故与佛寺的其他事业

一样，均无须向国家交纳赋税。
进入隋唐时期，由于社会安定，国

家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外贸易的

日益繁荣，不断促进着工商业的迅速

发展，从而使市场交易临时筹措资金

的需要与原有佛寺质库扶贫济困的需

求比翼齐飞，再加上民间资本的不断

积聚，富商们也纷纷设典当牟取高额

利润。唐代的典当业称为“僦柜”和“寄

附铺”。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中对“僦

柜”解释为“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

于母钱外复还子钱”。
唐代的僦柜（寄附铺）由于顺应社

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有了商业

性质，尤其是与佛寺平分秋色的商办

典当业，其经营范围不再像南北朝时

期佛寺的质库那样，业务单一和仅具

慈善性质，它们除经营典当业务外，还

办理商业放款、代客储存财物等多种

业务，即兼有后世的钱庄、保管库的业

务性质，当然僦柜的主要业务仍然是

抵押贷款。抵押的典当物，农村以农民

的帛、粟、麦等农产品为多，城镇居民

则以金银饰品和衣服等日常家庭用品

为主。著名诗人白居易《 杜陵叟》诗中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就是当时农民为向政府缴纳租税而典

桑卖地的真实写照。在唐代，不仅一般

百姓生活中离不开典当形式的资金融

通，就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清贫官吏、

闲散文人为生活所迫，也要进僦柜押

物换钱。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 曲江》

一诗中“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

醉归”，就反映了他不得不常常典衣换

酒的窘境。
正因为隋唐时代商办的僦柜（寄附

铺）有了商业性质，出现了经营者任意

抬高利息，牟取暴利，平民百姓苦不堪

言以至民怨鼎沸的问题。唐太宗贞观

年间（公元 627-649年），宰相房玄龄

不得不根据唐太宗的指令，在《 唐律疏

义》里第一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对利

息做了明确的规定：“凡质举之例，收

予不得逾五分，出息过其倍，若回利充

本，官不理。”即规定僦柜存息 5% ，放

息10% ，政府不允许利上滚利。唐玄

宗开元二十年（公元 732年），唐王朝又

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发布命令加以整顿，

从唐初公私放债利息一律10% 减为私

人放贷息4% ，公家放债息 5% ，从而

进一步限制了高息放贷的暴利行为。
可见，对金融业监管早在唐代即已付

诸实施，只不过不如现代完备罢了。
由于唐代的典当业已经进入商业

化阶段，并且在当时200多个商业行业

中属新兴产业和赢利大户，所以向国家

缴纳税收成为历史的必然。唐王朝在

安史之乱后为解决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的问题，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 782

年）下令由政府出面向所有在京师长

安开业的僦柜“借钱”，推行变相课税

政策，规定每户课借资本金1/4，共取

得财政收入100多万缗。由此可见，唐

代长安一地典当业的资本金就在 400

多万缗以上，占当时国家全年财政收

入 1200万缗的 1/3以上。
到北宋年间，随着纸币的出现，原

来唐代兼营相当于后世钱庄、保管库

性质的典当业-僦柜发生了变化，南

北朝以后新增的业务都纷纷独立成新

的行业。如原来经营纸币和铜钱兑换

的业务就独立出来，成了专业的“兑便

铺”。同时，北宋专业化分工的典当业

也再次出现。在北宋名画家张择端所

作的《 清明上河图》中，首次出现了典

当业巨型的“当”字广告。
北宋末年，金人入侵，宋室南渡，

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朝廷以后，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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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离乱，士民工商纷纷渡江南下，大

批生活无着的庶民百姓所引起的社会

不安定因素与日俱增。为了巩固统治，

南宋朝廷一是继续鼓励士大夫兴办义

庄赈济贫民和开办义门均贫富，二是

不得不适时地采取措施鼓励民间开办

典当业，融通资金，以稳定社会。宋高

宗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朝

廷明令凡开设典当者得授以朝奉郎官

衔，跻身仕途，许着皂衫、角带、无顶

帽的吏员装束和免除赋税徭役。
元代由于蒙古族统治，大批善于

经商的中亚人（被称为色目人，即后世

之回民）来到我国，其中有不少人介入

典当业，以开当铺为生。与宋代相比，

元代不仅当铺增加，当息有所提高，

而且贫民典当的物品无钱取赎，被下

架变卖的“死当”亦远较宋代为多，这

既反映了元代典当业比宋代更具商业

营利性，也反映了元代社会经济发展

不如宋代，以致百姓贫苦无助者日益

增多。元代直至明代前期，典当业还

沿袭宋代的称谓，只不过称为长生库

的佛寺典当则从萎缩逐步走向消失。
其主要原因是元明佛寺大多迁建或新

建于名山大川、人迹罕至之处，再加上

民间商业典当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

起来，佛寺长生库已无生存环境。至

于税收，笔者至今未见到征课的记载，

看来元代对典当业有否征税还须进一

步考证。

当铺行中抵押品的原始记录

据笔者所接触的史料看，我国的

典当业成为近代典当、当铺的称谓并

课征当税乃始于明代后期。明代的典

当业也承办以房产抵押的信贷业务，并

已接近近现代银行的运作方式。

在明代，典当业为扩大业务范围，

开始在农村设立称为“代当”、“代步”

一类的代办点。尽管由于这些代办点

要收取一定比例的代办业务费而使当

息提高，导致少数近郊居民宁可多跑

点路到城里当铺办理，但设代办点对

于方便远离市镇的居民则是一种创举，

因为它完全符合现代金融业扩大网点

的营销服务原则。
时至清代，典当业有了更大的发

展，它与盐业一起并称商界两雄。据

乾隆年间统计，仅北京城内外就有典

当 300余家，全国约有近3万户，其中

有不少是官员开办的典当。尽管当时朝

廷鉴于官员牵连商业腐败日炽，危及政

权的现状，曾作出不许官员经商与民争

利的规定，但不少官员还是转明为暗，
继续开设典当铺。如清嘉庆初年（公元

1796年），乾隆朝的宠臣和珅被查处

的20条罪状之一就是违反朝廷政令，
以白银3000万两作为资本在通（州）蓟

（县）等处私设典当 75处与民争利。
值得指出的是，典当业在清代后

期也曾受到过沉重打击。1851年，洪

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发动了席卷全

国16个省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公元

1851-1864 年）运动。由于太平天国

的政治经济纲领将典当业判定为邪恶

的剥削行业，故在其统治区内被一概

取缔。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以后，清政府

为了稳定社会，巩固统治，不仅鼓励已

停业的典当行复业，而且还鼓励地方

财政将公款低息存入当铺扶持典当业

的重新发展。如湘军统帅曾国藩在任

两江总督时就曾招商开设典当，并规

定将财政资金以月息一分以内（即不超

过1% ）投放典当。而湖广总督张之洞

则更严格要求财政资金必须以四厘（即

0.4% ）的低息存入典当，规定当息不

准超过二分（即2% ），并奏请朝廷明令

全国按此标准执行。在晚清，由于朝廷

不仅继续发挥典当业为平民百姓融通

短期资金、保管物品的功能，而且进

一步将当物范围扩展到金银珠宝和家

具器皿以及农产品等更多方面，再加上

曾国藩、张之洞等名臣大员的推动和

规范，民间典当业有了长足进步。
清代的典当在组织名称上也开始

出现按资金大小、地区习惯分成典、

当、质、按、押等五类。早先曾规定：

凡称为“典”者，资金最为雄厚，对各

种抵押品，无论是动产或不动产，价值

何等昂贵、能否估算均须受理，当时全

国只有两家，后来发现其实难副，只

好收歇停业。此后仍有人以“典”命名，
但已无原有业务概念，“典”与“当”再

无差异。
因为我国典当业始于南北朝时期

的慈善事业，嗣后方渐次步入商业性

质，故历代政府皆根据其性质和对

社会的作用来决定税收课征政策，除

了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曾以政府向僦

柜“借钱”的形式一次性向典当业征收

25% 资本金以外，宋、元两朝皆未见

征税之规定。到明代，在《 明实录》中

已有每户征税不超过 10 两银子的记

载。清顺治九年（公元 1652 年）则规

定典当每户纳税银5两。康熙三年（公

元 1664年），清政府又将当铺分为上

等和中等两类，规定上等纳银5两，中

等 2.5两。据统计，全国典当业当年收

入税银11余万两，可见全国典当业户

已超过 2万户。

（作者为中国财税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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